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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3月 18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阁下注意欧洲理事会 2002年 3月 15日和 16日在巴塞罗那会议上发

表的 2002年 3月 16日《关于中东问题的巴塞罗那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为荷。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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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3月 18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欧洲理事会；2002年 3月 15日和 16日，巴塞罗那  
 
 

  关于中东问题的巴塞罗那宣言 

 

1. 中东正处于极为严重的危机之中。欧洲联盟呼吁双方采取紧急有效的行动以

制止流血。这场冲突不能靠军事办法解决。只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与安全。 

2. 要找到目前局势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将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视为单独一个

进程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几个要素。必须恢复正确的政治观点，以相互加强的

方式同时实行政治和安全措施。欧洲理事会热烈欢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97

（2002）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这方面的强大承诺。 

3. 必须紧急执行这项决议，尤其是关于立即停止所有暴力行为，包括所有恐怖、

挑衅，煽动和破坏行为的要求；以及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及其领导人合作，

执行特尼特工作计划和米切尔报告的各项建议，以期恢复政治解决谈判的呼吁。 

4. 必须谴责过去几周发生的杀死和伤害无辜平民的肆意恐怖袭击。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作为合法当局负有充分责任，以一切可使用的正当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绝

不可削弱它这样做的能力。以色列尽管有权打击恐怖主义，但必须立即将军事部

队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区域撤出，停止法外处决，取消关闭和限制，冻结

定居点并尊重国际法。双方都必须尊重国际人权标准。没有理由使用过分武力。

危害医务和人道主义机构及人员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必须能够充分地履行他

们的职责。 

5. 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决定取消在拉马拉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拉法特总统的

软禁，欧洲理事会要求立即取消对他的行动自由实施的所有其他限制。 

6. 欧洲理事会欢迎美国总统决定派津尼特使返回该区域。欧洲联盟，特别是通

过其特别代表罗拉蒂诺斯西大使，愿意同津尼和俄罗斯联邦特使以及联合国特别

协调员进行联合努力。 

7. 欧洲理事会继续深信，第三方监测机制将有助于双方为此目的进行努力，并

敦促它们考虑关于接受观察员的建议。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准备参加这种机制。 

8. 欧洲联盟决心同各当事方、该区域各国、美国、联合国和俄罗斯一起发挥作

用，在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和第 1397（2002）号决

议以及马德里会议、奥斯陆和随后各项协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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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处，并在该区域充分发挥作用。

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将继续与所有有关国际行动者定期协商。 

9. 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总的目标有两个方面：设立一个民主、可存在

下去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终止 1967年的占领，以及以色列有权利在国际社会，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承诺的保障下在安全、有保障的边界内生存。 

10. 欧洲理事会欢迎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的最新倡议。 该倡议以按照联合

国各项决议充分正常化和全部撤出的观念为基础，为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阿拉

伯－以色列冲突提供了一个应抓住的独特机会。欧洲联盟期待即将在贝鲁特举行

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推动这一倡议，并期待以色列政府和人民作出积极的回

应。 

11. 欧洲理事会赏识并赞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里的和平阵营内继续为和

平作出不懈努力的人，并支持双方正在进行的直接接触和对话。 

12. 在目前努力之后，欧洲联盟将对该区域建设和平工作作出充分和大量的经济

贡献，以期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巩固并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强

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经济基础，并促进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这点出发，欧洲

联盟时刻准备为重建巴勒斯坦经济作出贡献，使其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

分。 

13. 欧洲联盟继续深信，要能持久，中东和平必须是全面的。 

 


